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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渤海区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

（国家海洋局 1993 年 10 月 4 日发布 国海管发[1993]370

号） 

为进一步贯彻执行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和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，经与有关

部门协商，现将渤海海区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渤海海区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工作，由各海

洋管理部门按分工的工作范围实施管理。 

1. 凡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渤海从事的海洋石油勘探活动，

由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负责管理；凡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在

渤海从事的海洋石油勘探活动，由国家海洋局授予海洋监察管理

权的省（市）海洋部门负责管理。尚未授权管理的海域，仍由北

海分局负责管理。 

2. 位于离岸 10 海里以内的海上油（气）田，由省（市）海

洋部门负责管理；离岸 10 海里以外的由北海分局负责管理；对于

跨越 10 海里内外的油（气）田，按作业者隶属关系分工管理，即

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所属的油（气）田由省（市）海洋部门负



 - 2 - 

责管理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油（气）田，由北海分局负责管

理。 

3. 位于省（市）际之间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，由勘探开

发单位驻地的省（市）海洋部门实施管理。 

4. 省（市）海洋部门要及时将管理范围内的石油勘探开发平

台位置等情况通报北海分局；北海分局应将监视中发现的问题及

时通报有关省（市）海洋部门。 

二、溢油应急计划的审批 

海上油（气）田在勘探开发前，作业者必须编制溢油应急计

划，并按上述管理分工，报海洋管理部门审批；每个钻井平台亦

要制定溢油应急措施，报分工的海洋管理部门备案。 

三、各级海洋管理部门要积极主动地参与海洋石油开发环境

影响报告书的审批及防污设备的检查、验收、监督、管理等工作。 

四、在滩涂上进行石油勘探开发活动，应按《海洋石油勘探

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和《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

例实施办法》的规定进行管理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323


